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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 SCP24 加強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

101.03.09(101)華產企字第 318 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約定： 

被保險人應採取下列安全措施以防範意外事故之發生，否則本公司因下列原因所致第三人體

傷死亡或財損不負賠償之責。 

 

一、被保險人應善盡管理人之責，於進行工程時須設置危險警告標誌、安全圍籬及任何警告

標識。 

二、倘遇氣象報告颱風、豪雨來襲前，被保險人對前款之安全措施應予加強管理，不得任意

移動、縮減、搬遷或撤除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條款適用於營造(安裝)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，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，

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理。 


